关于征集学院七届一次教代会提案的通知
各基层工会：
按照学院党委的工作安排，学院七届一次教代会拟定于2021年3月下旬召开。为充分听取广大教职工对学院改革发展等方面涉及全局性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现进行提案征集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提案的范围
（一）凡属于学院职权范围内处理的内容，可列为提案。教职工代表要从学院工作全局的高度，把围绕学院建设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教职工普遍关心的问题作为提案选题。具体范围包括学院改革发展、内部管理、教学科研、规章制度、人事制度、生活福利、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提案所反映的问题要经过调查研究，要结合学院实际，实事求是，提出的措施具体可行。
（二）下列内容不应作为提案提出
1．内容涉及国家机密的问题；
2．不符合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问题；
3．不属于学院职权范围内的问题；
4．属于应向纪检监察部门举报或揭发的问题；
5．属于应向信访部门或相关部门反映解决的个人具体问题；
6．其他不符合提案要求的问题。
（三）凡是代表提出的不列为提案的问题，经提案工作委员会审核后，认为有一定意义的可作为意见和建议，由提案工作委员会转有关单位、部门研究处理，并将意见反馈给提案人。
二、提案的提出
1．一事一案，多个方面的问题，应提出相应的多件提案。
2．提案表中的提案内容应包括三个方面：
⑴ 案名，或者叫提案题目，即要求解决什么问题；
⑵ 案由，即提出提案的理由、原因或根据；
⑶ 建议和措施，即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措施。
3．提案应由1名正式代表提议，须3名（含3名）以上正式代表附议，或以代表团名义联合签名提出。
4．提案人在统一印制的提案表中，逐项书写或打印，内容较多可另附页，要求字迹工整，提案人亲自签名。
5．提案表一式二份，各代表团团长负责收集所属代表团的提案，并对征集的提案进行初审。对格式不合规范的提案要退回提案人修改后重新提交。经初审合格的书面提案递交到教代会提案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学院工会办公室），同时提交电子文档，发到学院工会电子邮箱：电子邮件主题请注明“教代会提案”。联系电话：2663432。邮箱: gh@qmu.edu.cn  
三、本次提案征集时间为通知下发之日起至2021年2月28日止。

    附件：齐齐哈尔医学院七届一次教代会提案征集表
                       学院第七届教代会提案委员会

                            2020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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